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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破房产中介报价虚高“吃差
价”，房东临时加价要求补偿，不想最
后房子没卖出去，还搭上了提前清退
租户支付的 2500元违约金。一方吃相
难看，另一方也不占理，双方争执不
下，矛盾愈演愈烈。10月 8日，经万柏
林区司法局下元街道人民调委会多次
调解，当事双方了解到相关法律规定，
最终达成和解。

卖房风波

今年 8月，下元街道居民刘大妈准
备通过中介出售一套房产，很快便迎
来有意向的买家上门看房。经中介小
李介绍，买家对这套房子的报价、地理
位置都很满意，只是有一个顾虑，自己
急于装修入住，而刘大妈这套房子当
时尚有租户正在租住。

售房的事儿有了眉目，且租赁合
同期限将至，刘大妈果断决定提前清
退租户，并通过小李支付给租户 2500
元违约金。之后，买卖双方经小李牵
线多次当面沟通，刘大妈深信房屋出
手在即，催促小李赶紧签合同。然而，
一次与买家闲聊时，刘大妈无意中发

现小李给对方的报价比自己的底价高
出不少。“中介明显要‘吃差价’！”面对
数万元的差价，刘大妈气愤之余有些
眼红，当即提出加价，要求“分一杯羹”
作为补偿。小李不乐意，与刘大妈频
生争执，一来二去，双方忙着拌嘴却耽
搁了正事，买家那边传来消息称，这房
子不买了。

释法调解

房子没卖成一直空置，自己还搭
上了提前清退租户的违约金，刘大妈
越想越气，多次找小李讨说法，想把
2500元违约金讨要回来。“这些钱当时
就赔偿给租户了，跟我没关系！”小李
气不打一处来，双方争执不下惊动了
民警，案件被移送至下元街道人民调
委会驻和平南路派出所调解室进行调
解。调解员申建太、杨爱文了解到来
龙去脉，发现矛盾的焦点在于当事双
方法律意识淡薄，于是开门见山，亮出
了相关法律规定。

“不管是买卖双方，还是房产中介
的行为，都有法律为准绳，不是想咋卖
就咋卖！”调解员拿出法律依据，摆在

他们面前。根据《民法典》《房地产经
纪管理办法》等规定，房产中介从事中
介活动应遵循诚信原则，如实向买卖
双方告知有关交易信息，促成交易，不
得收取除合法佣金以外的任何费用。
另一方面，在市场交易中，卖方确实可
以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定价，但是这种

“自由”是有限度的，临时加价不仅违
背诚信原则，更有可能承担违约责任。

经调解员释法析理，当事双方对
立情绪逐渐消融，并认识到各自的不
妥之处，最后达成和解，由中介小李补
偿刘大妈 2500 元经济损失，并继续承
担这套房产的买卖、租赁中介服务。

买卖建议

二手房买卖中，中介机构通常作
为媒介居间，掌握专业知识、熟悉相关
业务，接受买卖双方委托，应当以诚实
信用为原则，对委托人负有如实报告
义务，若利用买卖双方的信息差，故意
隐瞒与交易价格相关的信息“吃差
价”，既有违中介行为规范，亦有损消
费者权益，更不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
交易秩序。

因此，通过中介机构进行房屋交
易时，买卖双方应先了解市场行情，最
好三方到场当面协商，仔细核对交易
价格和各项费用，做到公开、透明交
易，确保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此外，有些房子是卖家全权委托给中
介的，如果买卖双方实在无法见面，应
要求中介出具卖方的委托合同，一般
委托合同中会写明价格及中介代理权
利范围。同时，注意保留相关录音或
微信聊天、短信沟通资料，以便应对可
能发生的维权事宜。

记者 辛欣 通讯员 张昕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

六十二条，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
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中介人
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
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
的，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五
条之二，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
纪人员不得对交易当事人隐瞒真实的
房屋交易信息，低价收进高价卖（租）
出房屋赚取差价。

本报讯（记者 刘友
旺 通讯员 王雁霏）
一名考生参加建造师考试
时，不慎将一部平板电脑
遗失在共享单车车筐中，
后被他人捡走。 10 月 9
日，考生专程来到杏花岭
派出所，送上锦旗感谢民
警帮忙找回了电脑。

9月 8日，当天举行一
级建造师考试。公安杏花
岭分局杏花岭派出所民、
辅警在十八中国师街校区

考点执勤时，一名考生赶
来求助，称其价值 6000元
的平板电脑遗落在校门外
的共享单车车筐中，考试
后发现电脑已遗失。

接到求助后，民警迅
速赶回派出所调取公共视
频，查看后发现电脑是被
另一名考生捡走了。经调
取考场内监控，最终确定
了捡拾者的个人信息。接
到民警电话后，捡拾者赶
到派出所归还平板电脑。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娄轩 文/摄）相隔一
条小胡同的两户人家，其中一
家准备占用小胡同盖新房，另
一家担心自家房屋会受到影响
而阻止，双方因此发生争执。
10 月 11 日，娄烦县公安局通
报，盖家庄派出所民警及时介
入调解，成功化解这起邻里纠
纷，赢得了群众的好评。

几天前，盖家庄派出所民
警获知一条邻里纠纷线索。村
民张某与赵某是仅隔一人宽小
胡同的邻居，赵某近期准备拆
除紧靠小胡同的砖墙，并占用
胡同来盖新房子，而张某担心
赵某盖的新房挨自己家太近，
会导致雨水顺着屋檐流进自家
院里，所以不让赵某占用小胡
同。双方因此发生口角争执，
互不相让。

得知情况后，为妥善化解
这起邻里纠纷，民警立即联系
村委会工作人员，组织当事双
方进行调解。民警、辅警一方
面对双方展开耐心劝导，安抚

情绪，避免矛盾激化；另一方
面，积极协调村委会，现场对两
家砖墙间小胡同的土地性质进
行认定。

明确两家相邻的小胡同为
集体土地后，民警本着实事求
是、依法依规的原则，从法律法

规、邻里关系、人情世故等方面
入手，耐心地为双方分析利害、
讲明道理。经民警、辅警、村干
部的不懈努力，当事双方达成
了依然保留小胡同间距的一致
意见。随后，在民警的见证下，
张某、赵某握手言和。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10
月 11日，一辆无牌三轮车搭载
两名乘客在嘉节南街行驶时，
被交警小店一大队民警查获，
经检查，驾车男子李某竟还没
有驾照。

10 月 11 日上午 10 时，小

店一大队四中队民警在嘉节
南街巡逻时，发现一辆无牌
三轮车搭载着两名乘客在路
上行驶，遂将车辆截停。经
检查，这辆三轮车没有登记
上牌，而且驾车男子李某也
从未取得过驾照。民警对李

某进行批评教育，并依法对
其无证驾驶无牌车辆两项违
法，作出总计 500 元的罚款。
同时，民警告诫两名乘车人，
三轮载人，十分危险，要自觉
抵制这种行为，谨防发生意
外。

本报讯（记者 杨沫）
明明购买的商品付了款，
为何在出门时报警器却

“嘀嘀”响个不停？面对
超市工作人员质疑的态度
和搜身的要求，79岁的祝
老太觉得自己被冒犯，选
择报警处理，以还清白。
10 月 5 日，经过公安尖草
坪分局古城派出所民、辅
警调查发现，这是一场误
会。

古城派出所民警现场
调查得知，祝老太当天在
超市买了一袋散称花椒，
结账后，祝老太出门时，
超市报警器发出警报声，

引来工作人员。怀疑祝老
太偷了东西，超市工作人
员要求搜身，这让祝老太
感觉被冒犯，于是报警。

在民警的耐心询问
下，祝老太这才想起，超
市工作人员在称重时将防
盗磁条装在袋子里，她不
明白对方为何这样做，工
作人员也没有向她解释清
楚。担心自己的食品安
全，祝老太就将防盗磁条
取出，装到了自己身上。
这下找到了症结所在，拿
出防盗磁条后，报警取
消。误会解除，纠纷双方
都非常感谢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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